
糖料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糖料收购秩序，建立糖料生产者与制糖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

机制，促进糖料与食糖的产业化经营，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制糖企业、糖料生产者及产糖地区各级政府均应

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糖料产区管理 

  第三条 糖料产区实行以制糖企业为核心按经济区域实行划区管理。划定糖料区应

充分尊重糖料生产者的意愿，大力推行订单农业，并由制糖企业与糖料生产者签订糖料

收购合同，实行"公司加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 

  第四条 糖料产区地市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制糖企业提出的糖

料区划申请，负责辖区内各制糖企业糖料区的划定。划定糖料区应征求有关部门、农村

基层组织和糖料生产者的意见。对划定的制糖企业糖料区，由县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布。 

  第五条 划定制糖企业糖料区应考虑以下情况： 

  （一）本地区糖料种植区划； 

  （二）制糖企业的生产能力； 

  （三）糖料的合理运距； 

  （四）制糖企业对当地糖料生产的投资、支持、服务情况； 

  （五）历史形成的糖料收购关系。 

  对历史形成的制糖企业糖料区和制糖企业新开发的糖料区，由糖料区所在地（市）

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县级人民政府认定并予以公布。  

  对有争议的糖料区，按属地管辖原则，分别由所在的地（市）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

的县级人民政府划定。 

  第六条 糖料产区地（市）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协调、指导糖

料管理工作。乡镇、村基层行政组织应配合制糖企业做好糖料收购、运输的组织工作，

引导督促制糖企业、糖料生产者共同遵守合同，按计划收获和交售糖料。 

  第七条 糖料产区各级政府应采取建立技术推广体系，配套、完善小型水利设施，

建设、修补糖料区道路等措施扶持本地区糖料生产。 



  第八条 制糖企业对划归本企业的糖料区内的糖料生产享有以下权利：  

  （一）与糖料生产者签订糖料种植和收购合同； 

  （二）按照合同约定收购糖料生产者交售的糖料； 

  （三）制定糖料收购和运输计划； 

  （四）在收购糖料时，从糖料交售者应得价款中扣回本企业向糖料生产者提供的预

购定金及借贷给糖料生产者的其他扶持资金。 

  第九条 制糖企业对划归本企业的糖料区承担以下义务： 

  （一）以预购定金或其他方式向糖料生产者提供购买良种、肥料、农药、机具、农

膜等生产用扶持资金； 

  （二）向糖料生产者提供种源； 

  （三）对糖料生产者进行种植管理技术的指导和推广； 

  （四）按照合同约定收购糖料生产者种植的糖料。 

  第十条 在制糖企业糖料区内的糖料生产者享有以下权利： 

  （一）与制糖企业签订糖料种植和收购合同； 

  （二）从制糖企业取得预购定金和种子，接受制糖企业对种植技术的指导； 

  （三）按照制糖企业的糖料收购和运输计划交售糖料。 

  第十一条 在制糖企业糖料区内的糖料生产者承担以下义务： 

  （一）按照与制糖企业签订的合同种植和交售糖料； 

  （二）执行制糖企业收购糖料的计划。按照计划要求安排收获、交售糖料； 

  （三）在交售糖料时，归还制糖企业提供的预购定金和其他的生产扶持资金。 

  第十二条 制糖企业不得扶持糖料生产者在政府划定的糖料种植区以外的地区（如

还林、还草地区）种植糖料。 

  第十三条 禁止以任何方式建立糖料交易市场。 

第三章 糖料收购合同 

  第十四条 制糖企业在划定的糖料区内与糖料生产者按照平等、自愿、权利与义务

对等原则签订糖料收购合同。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负责合同签订的组织工作并监督合同的履行。 

糖料收购合同应当在糖料种植前签订。 



  第十五条 糖料收购合同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糖料种植面积； 

  （二）种植品种； 

  （三）交售时间； 

  （四）交售价格； 

  （五）制糖企业对糖料生产者的支持方式； 

  （六）糖料款结算方式。 

  糖料交售价格和糖料款结算方式，按本办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十六条 经糖料生产者同意并报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也可由当地村民委

员会或农民合作组织代表糖料生产者签订合同。代签合同的村民委员会或农民合作组织

负责督促糖料生产者履行合同。  

第四章 糖料价格管理 

  第十七条 糖料收购价格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管理，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具体收购价格可以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也可以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委托地（市）、

县级价格主管部门确定。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价格时，应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实行价

格决策听证制度和专家评审制度。  

  第十八条 各糖料产区应逐步推行糖料收购价格与食糖销售价格挂钩联动、糖料款

二次结算的办法，建立糖料生产者与制糖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同担的机制。 

  第十九条 实行糖料收购价格与食糖价格挂钩联动、糖料款二次结算的地区，糖料

收购价格按以下方式制定： 

  （一）在每年榨季开始前，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或由其委托的地（市）、县级价格

主管部门制定和公布糖料收购底价，并测算公布与糖料收购底价相对应的食糖挂钩价。

糖料收购底价是指制糖企业收购糖料时与糖料生产者的第一次结算价。糖料收购底价应

能够使糖料生产者补偿糖料生产成本。食糖挂钩价应在糖料收购底价的基础上，按照能

够使制糖企业补偿食糖生产成本的原则确定。  

  （二）在每年榨季结束后，由制定和公布糖料收购底价和食糖挂钩价的价格主管部

门公布本榨季食糖市场平均销售价格。 



  1、当食糖市场平均销售价格高于食糖挂钩价时，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食糖平均

销售价格与食糖挂钩价的价差确定糖料款第二次结算价，并及时公布。第二次结算价与

第一次结算价的价差，由制糖企业通过二次结算的方式返还糖料交售者。糖料款二次结

算的具体结算办法由省级或由其委托的地（市）、县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制糖企业应

及时支付糖料二次结算款，不得拒付、打白条或拖延支付。 

  2、当食糖市场平均销售价格低于食糖挂钩价时，不再实行糖料款的二次结算。价

格主管部门在本榨季开始前公布的糖料收购底价即为糖料的最终结算价格。 

  （三）食糖市场平均销售价格的监测和计算办法，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或由其委托

的地（市）、县级价格主管部门确定。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制糖企业的生产

成本进行定期审核，并公布有关财务情况，督促制糖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第二十条 不实行糖料收购价格与食糖销售价格挂钩联动、糖料款二次结算的地区，

价格主管部门要在榨季开始前根据糖料生产成本和食糖销售预测价格等，合理制定并向

社会公布糖料收购价格。  

  第二十一条 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导致糖料收购价格无法执行的，由省级或

由其委托的地（市）、县级价格主管部门适当调整。 

  第二十二条 制糖企业要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兑付糖料生产者的糖料款。 

  第二十三条 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造成制糖企业无法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

付清糖料款的，市、县政府应当规定兑付期限及相应的经济补偿措施。 

  第二十四条 各级政府和任何单位不得违反规定要求制糖企业在兑付糖料款时代扣

与糖料生产无直接关系的各项费用。  

第五章 糖料交售、收购、运输管理 

  第二十五条 榨季开始后，制糖企业应当按照合同规定和糖料成熟的先后顺序，结

合制糖生产需要组织收获、运输和收购工作。 

  第二十六条 制糖企业应当向糖料生产者发放糖料收购通知单。糖料收购通知单应

当包括糖料生产者交售糖料的数量、时间和交售地点。通知单应当符合糖料收购合同的

有关规定。糖料生产者按合同约定和制糖企业发放的糖料收购通知单交售糖料。 

  第二十七条 在榨季期间，所有糖料运输均应凭糖料收购通知单进行。具体管理办

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八条 糖料生产者交售糖料时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违反合同约定，不交售或不按时交售糖料； 

  （二）将糖料售给其他非法糖料经营者； 

  （三）交售的糖料不符合合同规定； 

  （四）违反糖料收购合同，不按期归还制糖企业发放的预付定金或扶持资金；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制糖企业收购糖料时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跨原料区收购糖料； 

  （二）违反合同拒收糖料； 

  （三）不执行糖料收购价格政策； 

  （四）利用发放收购通知单克扣糖料生产者或采取超标扣杂等方式任意压价或为抢

购糖料任意抬价；  

  （五）违反收购合同或政府规定的期限拖欠糖料款； 

  （六）为抢购糖料变相提高运价（或补贴）；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条 糖料运输经营者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无糖料专运证和收购通知单运输糖料的； 

  （二）未到指定地点装运糖料或无故拖延运输； 

  （三）擅自跨区运输交售糖料；  

  （四）卡、压糖料生产者或变相增加糖料生产者负担；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除合法制糖企业外，其他任何企业和个人均不得收购糖料。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二条 制糖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对政府已划定为非糖料种植区

（如还林、还草地区）种植的糖料予以扶持并收购的，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建立糖料交易市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予以取缔。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按《合同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地方政府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要求制糖企业在兑付糖料款时

代扣各种费用的，上级政府要责令其予以纠正；未予纠正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当事人可依法提起诉讼。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二）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其返还制糖企业对其提供的扶持费用；违反第（三）、

（四）项的，按照《合同法》有关规定，由糖料生产者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其改正。违

反合同约定的，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由制糖企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中违

反第（三）、（四）和（六）项的，由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进行处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第（一）、（二）、（三）、（四）项的，由地

方政府制定处罚措施；糖料运输经营者应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收购，并

视情节处以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五）项、第二十九条第（七）项、第三十条

第（五）项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一条 凡因违反本办法而被没收的糖料，按规定价格就近交售给制糖企业，

其收入及其他罚没收入上缴地方财政。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中糖料是指用于制糖的原料甘蔗和原料甜菜。 

  糖料生产者是指种植糖料的单位和个人。 

  糖料产区是指生产糖料的地区。 

  食糖挂钩价是指政府用以计算糖料款二次结算的食糖销售基础价格。 

  第四十三条 糖料产区各省级政府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计委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